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局权责清单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医疗保障
	行政检查权（2项）
	1.对用人单位和个人不遵守医疗保险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章第二十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和《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定》（平顶山市人民政府令第23号）第九条：“本规定第七条涉及的行政执法事项，由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高新区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委托高新区管委会或其所属职能机构实施”的规定。

	
	
	2.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进行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权（4项）
	1.对定点医药机构一般违法行为的处罚；
	

	
	
	2.对定点医药机构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处罚；
	

	
	
	3.对个人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骗取医疗保障基金待遇，或者造成基金损失行为的处罚；
	

	
	
	4.对侵占、挪用医疗保障基金的处罚。
	


